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龙证券作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资产被拍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能

按要求履行程序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于 2024 年 12月 9日 10：00

时起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0：00 时止（即 24 小时，延时除外）在“淘宝网”

（www.taobao.com）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活动，本次拍卖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瀚

新公司”）持有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的举办者相关权益（占

举办者权益的 65%）竞拍成功。竞得人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股转《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二）、

第五章第四十条（二）规定，本次拍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规则如下： 

1、第一章 第二条（二）：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

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

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2、第五章 第四十条（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

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

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 

综上，2024 年 12月 10日，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 9.58亿元成功拍

得重庆瀚新持有的重医附三院 65%举办者权益。公司 2023 年经审计总资产 36.89

亿元，本次拍卖标的账面值约 14亿元，实拍价 9.58亿元，按二者较高者计算，

已占上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37.96%，超过 30%比例，公司净资产为负值。因此，

本次拍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申请停牌并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持有的举办

者权益司法拍卖的进展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1）、《关于控股子公司持有的举办者权益司法拍卖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2）。 

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发来的《执行裁定书》，内容如下：买受人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方大集团”）以 958,000,000 元的最高价竞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65%的举办者相关权益，该权益归买受人

辽宁方大集团所有，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辽宁方大集团时起转移。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25年 2月 21日开市起复牌。2025年 2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09）。 

停牌期间，主办券商已要求公司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但由于公司目前已经没有实际经营的业务，且资不

抵债，现金流短缺，无法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主办券商已告知公司不履行重

大资产重组程序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未能及时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

序，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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